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关联法人

泛海园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事项的

持续督导核查意见

2016年 5月 12日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六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

有限公司与公司关联法人泛海园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的

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泛

海东风
”)根据项目开发进度需要,拟聘泛海园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泛海园艺

”)作为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3#地南区绿化工程承包方,为北京泛海

国际居住区胖地南区提供绿化工程服务,泛海东风拟就上述事项与泛海园艺签订

《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胖地南区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
“
绿化工程施工

合同
”),合同价款为3,ω0万元。

鉴于泛海园艺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泛海园艺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作为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对公司负有持续督导义务,根据 《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

有关规定,现对泛海东风与泛海园艺签订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认为 :

(一 )公司董事会严格依照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本次交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 《公司

章程》的规定,审批权限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表决结果有效。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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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
←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
丨

(丰 )本次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场价格,按照公平、公正、等价、合理

的利益。

泛海园艺提供绿化工程服务,系其正常

利条件。本次交易旨在提高交易效率、

业务持续快速开展。

艺签订绿化工程施工合同涉及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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